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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1-02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公司每股普通股派发股息人民币0.09264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户股份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20%，低于30%，

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特点和机遇、公司发展阶段和

经营模式，兼顾当前和长远利益，需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以解决公司

资金需求，从而巩固和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一、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

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931,323,461.76元。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决议，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

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本方案如下： 



2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264元（含税）。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5,299,035,024股，扣除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

回购专户股份152,999,901股，即以15,146,035,123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1,403,128,693.79元（含税），占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的28.45%,

占本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20.00%。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

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

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以上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1,403,128,693.79元，占本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公司所处的建筑行业竞争激烈，受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节

能减排等因素影响，水电、火电等公司传统市场业务需求下滑，面对开拓新的市

场空间、内部结构调整等多重压力，公司将结合自身“懂水熟电，擅规划设计，

长施工建造，能投资运营”全方位优势，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资产运营，需要积

累适当的留存收益支持业务结构调整及公司高质量发展。 

今后一段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及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PPP项目投资回

归理性，并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新能源技术不断突破，碳达峰、碳中和成为

新热点；我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疫苗研发、生产世界领先，经济延续恢复性增

长势头；国际建筑市场虽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但部分地区仍有巨大建设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及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将

创造更多的国际市场需求。国内外市场仍蕴藏着新的机遇，为此，公司需要投入

大量的资金开拓国内外市场。 

公司此次延续了近年来稳定的20%分红比例，是充分考虑了公司近期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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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决定。公司通过充分利用留存收益进一步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争取到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水平，从

而实现对股东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回报。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于公司

长远发展的需要及股东投资收益而制定，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2020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相关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当干预公司决策等情形；

同意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认为：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利润分配形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及资金需求等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